服务标准和要求

1.主次干道、背街小巷：主次干道、背街小巷无积尘、油污、积水，边角无淤泥，无垃圾等废弃物；无瓜皮果壳、纸屑、烟蒂、混凝土、沙、石、砖等废弃物；道路两侧、民宅外围、电杆上无乱张贴、乱涂写；主次干道及公共场所无焚烧垃圾现象。

（1）上午8：30前清扫结束，保持路面干净。

（2）下午13：30前清扫结束，保持路面干净。

2.绿化：绿化隔离带、行道树穴内、花台内无杂草和杂物、烟头等废弃物。

（1）白色垃圾和杂草清理干净、花草灌木修剪(一年两次，包括全村大树修剪、灌木绿化修剪等)。

（2）进行消杀治虫。

3.垃圾房（亭、箱、桶）：垃圾房（亭、箱、桶）无破损缺失，设施完好、整洁，周边环境卫生清洁（包括垃圾房/亭/箱/桶、周边杂物、积水），无焚烧痕迹；所有垃圾房（亭、箱、桶）必须每天清洗一遍，保持整洁。

4.公厕：厕所内无破损缺失，设施完好，排水通畅，无粪便淤塞；保洁及时，内部整洁，无乱张贴、乱涂写、蜘蛛网；厕所内墙面瓷砖要全部清洗干净，确保瓷砖壁上无黄班等污渍；确保每个厕所每天清洁、卫生、干净。定期进行消毒，灭虫。公厕内零星维修由中标人负责，包含小型井水泵、水箱、水箱架、脚踏阀、水龙头、灯泡、开关面板等。

（1）2个新厕所，专人看管，看管时间根据环卫处要求执行。

（2）9个旧厕所，一天冲洗2次，保持干净。

下水道疏通，汛期前4-5月份对全村的下水道集中疏通清理一次，全年保持全村下水道通畅（全村下水道约12000米）。

6.全村管辖范围内的化粪池清理（一年1-2次）。
7.中标人负责生活垃圾清运与处理；清运须保证一天2次，上午1次、下午1次，桶内不得满溢；处理需符合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、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等国家和行业现行的法律、法规。

8.生活垃圾以外的其他垃圾（主要包括：建筑垃圾、装修垃圾、混合垃圾等)清运和处置。
9.村庄（小区）外围主要道路、出入口：村庄（小区）外围主要道路、出入口无垃圾、暴露垃圾、无焚烧垃圾现象。

10.家禽散养管理：家禽散养检查时必须及时第一时间向招标人汇报。

11.保洁员在做好保洁工作外，需及时清理零星乱堆、乱放现象。对乱种、违章乱搭建、河道水质变化情况等第一时间向招标人汇报，教育并阻止居民在绿化带、健身广场设施上晾晒被服。

12.市、区、街道城管平台受理或整改事项由中标人负责并及时处理。

13.保洁工具、消杀药品、消杀工作均由中标人负责。

14.切实做好保洁员安全培训工作，如有安全方面的责任均由中标人负责及处理，招标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

15.须要做好村民房前屋后堆放清理。
